新北市立圖書館場地使用申請表-表一

	場地名稱
	新北市立圖書館

	活動名稱
	               □檢附活動計畫書

	活動性質
	□演講　□音樂會　□研習　□比賽　□典禮　□會議　□其它：______

	彩排時段
	年    月     日（週    ）    時　  　分至      時      分

	超時時段
	　  年     月    日（週    ）    時　　  分至      時      分

	使用時段
	　  年    月     日（週    ）
□上午（9-12時）　□下午（14-17時）　□晚間（18-21時）

	其它需求
	□鋼琴(限淡水演藝廳)  □燈光外接    □投影機(限淡水演藝廳)
  □戶外廣場水電(限西盛分館)          □其他:

	收

費
	保證金
	新台幣   萬   仟   佰    拾   元整（場地使用經查核無誤後無息退還）
□沿用   年    月    日第        號收據 已繳納未退還保證金

	
	租  金
	新台幣   萬   仟   佰    拾   元整

	本人同意遵守貴館「新北市立圖書館場地使用管理要點及收費標準表」之相關規定，並願於場地使用期間善盡維護之責，如有違法情事，無條件受貴館之處置，不得異議，並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
注意事項：

一、申請人自行放棄使用場地者，除無息退還保證金外，已繳納之場地使用費，不予退還。

二、如遇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使用時，申請人得申請延期，或由本館無息退還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。本館因緊急情形或臨時需要，必須收回場地時，得通知申請人改期或取消；如無法改期者，無息退還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。

	單位名稱： 
	申請人簽名：（請印出簽名）


	負責人姓名：

（個人申請免填）
	聯絡電話：

聯絡地址：（     ）

	  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  附註：◎場地使用通知：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        ◎場地取消通知：　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  ◎請於   年   月   日前以現金或匯款方式付清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。
(繳款方式說明如附件一)

	
	

	承辦單位
	秘書室
	機關長官

	
	
	


